
—1— 

 

 

 

 

 

 

连职称办〔2010〕15 号 

 

关于公布连云港市农村经纪人 

地方经济师认定结果的通知 

 

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经连云港市经济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认定，李传夏等 12 名农村

经纪人已具备地方经济师资格（名单附后）。以上人员资格自 2010 年 5 月

14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二○一○年六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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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名单： 

赣榆县立林植物秸秆加工有限公司 李传夏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富安紫菜机械有限公司 王祥仁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快驰橡 胶制品有限公司 乔宗义 营销 经济师 

灌南县创业农副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孙明华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可为食用菌有限公司 李培培 营销 经济师 

灌南县金波果树专业合作社 董士猛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灿绿食用菌有限公司 孙  强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市大酒壶稻麦加工专业合作社 朱加立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市龙浦泥鳅养殖专业合作社 王  泳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市吕湾苗木专业合作社 吕恒友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天乐食品有限公司 曹苗苗 营销 经济师 

连云港天乐种植专业合作社 王书敏 营销 经济师 

 


